附件3

关于毕业派遣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解答
1、户口及档案回生源地的注意事项：
户口：毕业生户籍可以迁往入学前户籍所在地，也可以迁往就业创业地（超大城市按现有规定执行）。
档案：毕业生到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，转递至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；到非公单位就业、灵活就业及自主创业的，转递至就业创业地或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，其中转递至就业创业地的，应提供相关就业创业材料和人事档案转移相关信息；暂未就业的，转递至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。户籍地公共人才服务机构请参考《全国各省市区接收本省毕业生档案的机构信息一览表》：
https://gs.caas.cn/zsgz/jyzc/a6899f92478d4635980da4854e407c66.htm
毕业生申请档案回生源地前，务必亲自与相应机构联系确认。
如果是深圳、杭州、西安等城市推出的“先落户后就业”等一类的人才引进政策，向就业处提交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的接收函后，可以派遣至政策所在地。
户口迁移证有效期为一个月，请同学们领取后抓紧办理，若因过期未报道或未落户口，所造成的一切问题和后果，由本人自负责任。 
2、关于报到证：
2023年起，不再发放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》和《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》，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、改派手续，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为办理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、落户、档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需材料。
3、关于毕业生支援西部、志愿服务西部奖励办法的说明
我院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，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、集体的需要融为一体。依据我院《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生赴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就业奖励办法》，对志愿到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就业的毕业生（仅限签署有效三方协议，签约服务期在3年及以上的同学）给予奖励。 

请符合条件的夏季毕业生在2024年6月14日前向我处递交就业协议书和培养单位推荐并盖章的奖励申请表。

